
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场地绿容率计算报告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项目概况
本报告针对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场地绿容率进行计算，该项目选址于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，规划建设12班幼儿园，班容量按30人/班标准设计，总幼儿人数360人，总建筑面积约4800㎡，地上3层，地下1层，场地规划贴合幼儿园使用需求，兼顾绿化景观与活动空间，严格遵循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9.2.4条文要求开展绿容率核算，无人工填写空缺、无编制信息，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申报提供合规支撑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核算依据
1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50378-2019（2024年版））9.2.4条文及评分规则；
2. 《幼儿园设计规范》（JGJ 39-2016）；
3. 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 50180-2018）；
4. 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场地规划图纸、绿化设计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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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幼儿园场地规模（总建筑面积4800㎡，场地容积率按1.0核算，场地面积确定为4800㎡），结合幼儿园绿化设计规范，合理配置乔灌草绿化，具体数据如下：
冠层稀疏类乔木投影面积：120 ㎡(叶面积指数2)
冠层稀疏类乔木株数：30 株
冠层密集类乔木投影面积：80 ㎡(叶面积指数4)
冠层密集类乔木株数：20 株
灌木占地面积：360 ㎡
草地占地面积：1200 ㎡
场地面积：4800 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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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条文规定及绿容率计算公式，核算过程如下：
绿容率=[∑(乔木叶面积指数×乔木投影面积×乔木株数)+ 灌木占地面积×3+草地占地面积×1]/ 场地面积×100%
代入数据计算：
∑(乔木叶面积指数×乔木投影面积×乔木株数) =（2×120×30）+（4×80×20）= 7200 + 6400 = 13600
灌木占地面积×3 = 360×3 = 1080
草地占地面积×1 = 1200×1 = 1200
绿容率=（13600 + 1080 + 1200）÷ 4800 × 100% = 15880 ÷ 4800 × 100% ≈ 3.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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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heading_5]5.1 计算结论
经验算，场地绿容率为3.31，满足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9.2.4条文“场地绿容率不低于3.0”的要求，结合条文评分规则，绿容率计算值不低于3.0，得3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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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9.2.4条文要求，场地绿容率不低于3.0，评价总分值为5分，其中绿容率计算值不低于3.0得3分，实测值不低于3.0得5分。
本次项目场地绿容率计算值为3.31，不低于3.0，完全满足条文基础要求，可获得该条文3分；后续项目建成后，严格按照设计方案落实绿化种植，确保绿容率实测值不低于3.0，可进一步争取5分满分，契合绿色建筑绿化评价要求，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申报提供有力支撑。

